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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的儿童，应考虑安置于寄养家庭或由人收养，而不是由收

养所收留，除非该名儿童的特殊需要只有在专门收养机构内才

可得到最大的漓足。

8. 应将过去认为只能由收养所照顾的儿童安置在寄养

或收养家庭。

9. 应规定管制将儿童置于出生家庭以外的办法。

10. 寄养家庭的照顾办法应是一种有计划的暂时的办

法，以过掖到包括，但不限于，回到出生家庭或为人收养的永

久办法。

11. 计划将儿童交由寄养家庭照顾的工作，应当在有关

主管机构的主持下，获得出生家庭、寄养家庭以及在适当情况

下儿童本身的参与。

c. 收养

12. 收养的主要目的是为无法由其出生家庭照顾的儿童

提供永久的家庭。

13. 收养程序应有一定的伸缩性，以符合儿童在不同情

况下的需要。

14. 在考虑可能的收养安排时，对该名儿童负有责任的
人应为该名儿童选择最适合的环境。

15. 应给予亲生父母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辅导，使他们

为该名儿童的前途作成决定，尽早作成适当的决定符合该名儿

童的最大利益。

16. 法律条文和行政机构应确保被收养儿童成为收养家

庭的一分子。

17. 应认识到成年的被收养人有了解自己的背景的需

要。

18. 法律应当承认由家庭内成员加以收养的传统办法，

以确保儿童得到保护和以提供辅导的方式协助其家庭。

19. 各国政府应决定本国为儿童提供的服务是否充分，

并注意到有哪些儿童的需要在现有设施中不能得到清足。对其

中一些儿童来说，跨国的收养办法也许是为他们提供家庭的适

当办法。

20. 在考虑跨国的收养办法时，应制定政策和法律以保

护有关儿童。

21. 在每个国家， 应当通过办理跨国收养工作的主管机

构进行收养安排，．井按照国内收养办法采用同样的保障和标

准。

22. 考虑到儿童的法律和杜会安全，不接受委托代理人

代办收养的办法。

23. 在确定儿童可以合法接受收养和确定完成收养手续

所需的有关文件都具备以前，不应审理收养计划。所有必要的

同意必须形于双方国家都合法有效的文书内，还必须完全确定

该名儿童将能移居千未来收养人的国家，并且随后能获得其国

籍。

24. 在进行跨国收养时，应当保证收养程序在双方国家

都是合法有效的．

25. 儿童在任何时候都应有姓名、 国籍和法定监护人．

36/168. 国际管制药品滥用战略

大会，

收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载 有大会 1977 年 12 月

16 日第 32/ 124 号、 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 33/ 168 号、

1979 年 12 月］7 日第 34 / 177 号和 1980 年 12 月 15 日

第 35/195 号决议所要求的国际管制药品滥用战略草

案＠的报告，

嘈虑删药物滥用的祸害继续扩展，在世界许多地

区已达到了流行的程度，并且考虑到如在大会第三十

六届会议议程列入题为“国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的要

求中所说明的，＠必须配合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采取

相应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的措施，

褪惆指出麻醉药品委员会 1981 年 2 月 11 日第 1

(XXIX)号决议＠第 2 段中的结论，为了管制药物滥

用方面的任何国际行动能取得成功，各国必须充分积

极合作与努力，

认识测急需采取有效的、 全面的、协调的全球战

略，以防止和管制药品的贩运、药品的非法需求和药

品滥用，井且急需在区域和国家一级采取全面的协调

战略，

L 暹过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1 (XXIX)号决议讨

论的国际管制药品滥用战略和基本的五年行动纲
一·'，—

＠参看A/C.3/36/7。

＠＜大会正式记录， 涕三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129, A/36/193 号文件。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1 年，补编第 4

号）（E/1981/24)，第十一章， A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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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该决议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81 年 5 月 6

日第 1981/113 号决定中决定转递大会，

2, 促嫡各国政府对国际管制药品滥用战略和行

动纲领给予优先考虑，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其他国际组

织应尽速执行1

3. 请麻醉药品委员会利用现有资谭，同各有关

专门机构和其他与药物问题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的总干

事进行协商，设立一个工作队，其成员由这些机构和

机关的代表、对非法药品的生产、贩运和消费及其需

求最感关心和最受影响的国家的代表、以及对非法生

产药品问题感到关心和受到影响的国家的代表共同组

成，以便进行审查、监督和协调国际管制药品滥用战

略和行动纲领的执行，并就战略和行动纲领的执行进

度向委员会每届会议或特别会议提出报告，同时就这

个战略和行动纲领今后的修正工作提出其认为必要的

建议1

4. 演麻醉药品委员会审查其工作队的报告，井

将审查结果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

会议提出报告，以后并每年提出报告，

5. 敏促凡是各项国际管制药品条约缔约国的会

员国和非会员国、以及与药品滥用问题有关的专门机

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及民间机构，参与并支持国际管制

药品滥用战略和政策的有关活动，

6. 又敏促为确保国际管制药品滥用战略获得成

功，为国际社会取缔国际毒贩的战斗提供坚定的推动

力起见，会员国应开始或增加其对联合国管制药品滥

用基金的捐助，

7, 演秘书长将本决议及有关文件分送各项国际

管制药品滥用条约缔约国的会员国和非会员国，以及

所有有关的国际组织、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1981 年 12 月 16 日

第 101 次全休会议

考虑剽 1983 年是《世界人权宣言X，通过三十五

周年，这个宣言是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

同标准，过去一直是，而且将来仍然应当是鼓舞人们

在国内和国际上努力保障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

要泉裸，

认识到必须确保人人享有人权，人权才能得到充

分体现，而且除非让人人都了解人权，尤其是通过讲

授和教育来了解人权，否则这个目标无法实现，

关于这方面， 回顺大会宣布《世界人权宣官）时，

曾要求人人和所有社会团体，永远铭记着本宜官，力

求借讲授和教育，激励对人权与自由的尊重，

又回瞩其关于纪念q世界人权宜言）通过三十周年

的 1977 年 1 2 月 16 日第 32/123 号决议，

If靖会员国、各专门机构以及所有关心保障并增

进人权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采取适当措施，以

确保届此《世界人权宣言E三十五周年之际作出特别努

力，特别是强调通过正规学校系统内外的教育途径，

促进国际间的了解、合作与和平，以及对人权普遍切

实的尊重，

希薹对《世界人权宣言》三十五周年给予适当的重

视，

赞赏地注宣测秘书长关于庆祝Q世界人权宜言）通

过三十五周年的说明＠中所载的各项建议，

l . 演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各区域性政府间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采取适当措施，诸如本决议附件所

载的各项措施，庆祝《世界人权宣 言X通过 三 十五周

年，

2. 请秘书长在联合国一级发起适当的活动，诸

如本决议附件所述的各项活动以庆祝宣言通过三十五

周年1

3. 漓联合国邮政管理局考虑发行《世界人权宜

36/ 169.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坟通过三 十 言》三十五周年纪念邮粟

五周年 4. 决定将题为“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三十五周年，
国际合作以增进和遵守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

大会，

吻同上， ＜补编第 4 号＞（E/1981/24) ， 附件二。

＠第 217A(Ill)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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